关于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改革时各类岗位比例、
基数计算及队伍总体规模控制等有关问题的解释
最近，各有关学部和院（系）已经启动教师岗位实质性分类改革工作，我们感到许多单位对教师岗位分类中各岗位比例、基数计算等有关问题还存在一些疑惑，归根结底还缺乏队伍总体规模控制概念，故将有关问题解释如下：

一、首先讲一下队伍总体规模控制问题

根据学校师资队伍总体规划，到2017年前后，学校拟建设二支3500的队伍，一支以现在分类管理改革中进入教学科研并重岗（含少量的研究为主岗和教学为主岗）的约70%-80%教师为基础，通过实施1311人才工程，引进培养并举、考核优化，形成3500人左右的核心师资队伍。另外，通过以现在分类管理改革中进入社会服务岗、含团队科研/教学岗的教师为基础，通过加大博士后招收规模、加强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等措施，到2017年前后形成另外一支3500人左右的社会服务与专职科研队伍。因此，本次岗位分类改革是对现有教师队伍存量的改革，对于学校，对于各学部、学院（系），进入教学科研并重岗（含少量的研究为主岗和教学为主岗）的人越多，将来能够引进人才的岗位就越少，反之则越多。当然，对于新建院系的规模，或学校需要重点发展的学科规模，学校将会根据实际需要研究确定。具体学校将另行出台相应办法明确上述规定的。
二、关于基数计算的问题
原则上，以2010年6月30日底教师队伍为基数（不含特聘研究员、博士后），不参加分类管理改革的教师（如双肩挑、出国、生病等）如果不作为分母就不能作为分子。
三、关于各类岗位比例控制问题
各学部、学院（系）在具体操作时，一方面要确保改革稳妥进行，一方面还是要严格按照各学部、院（系）制定的方案和细则实施。

实际上，所以进入教学科研并重岗（含少量的研究为主岗和教学为主岗）的教师，含每年动态调整时可能进入上述岗位的教师，现在不参加分类但将来可能进入上述岗位的双肩挑教师、出国的教师，都要占各学部、学院（系）的核心教师队伍规模。因此，比例控制是各学部、学院（系）需要特别关心和认真对待的问题。

举例来说，某学院现有教师队伍人数为120人（不含特聘系列人员、博士后），假设该学院细则规定进入教学科研并重岗（含少量的研究为主岗和教学为主岗）比例为70%，假设有20人不参加本次岗位分类，尚有100人，根据比例要求，可以有70人进入教学科研并重岗（含少量的研究为主岗和教学为主岗），二年以后，后面暂不参加分类管理的20人假设进入10人，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、团队科研/教学岗有2人转入教学科研并重岗（含少量的研究为主岗和教学为主岗），加上新引进教师10人，退休2人，则该学院核心师资队伍人数为70+10+2+10-2=90，而该学院的总体规模为120人，则尚能引进补充120-90=3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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